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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42号 

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6年 8月 4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根据中国恒大集团

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《须予披露交易—收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

司的股份》，中国恒大集团通过其附属公司在市场上收购你公司 A股

股份，占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4.68%。我部关注到，当日 13 时

13分，有媒体报道称“恒大买入万科或达 2%”；14时 06分，报道称

“恒大否认公司或许家印以个人名义买万科”。对此，有报道称，“记

者作为万科股东，主动向万科查阅股东名册，查阅过程中，发现了恒

大买入的迹象”，“万科将恒大大幅购买万科股票的消息透露给了媒

体”，“恒大盘中否认买入万科，打压后再度洗筹，涉嫌操纵股价”。 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自查并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．你公司是否存在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、透露或者泄

露中国恒大集团拥有你公司股份权益的情况； 

2．你公司股东名册保管、查阅等内部制度的制订和执行情况；

近期股东申请查阅股东名册的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向中国恒大集团核实后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．中国恒大集团或与中国恒大集团相关的人员是否直接或间接

向市场发布“否认公司或许家印以个人名义买万科”等不实言论。如

是，发布相关言论与中国恒大集团附属企业买入你公司股票之间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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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中国恒大集团及附属企业是否存在利用不实言论交易你公司股票

的情况； 

2．请中国恒大集团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

的规定，自查中国恒大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与你公司《2016 年第一季

度报告》中列示的前十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，是否存在协议、其

他安排等形式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你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

者事实，并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二款逐项说

明是否互为一致行动人及其理由； 

3．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8月 9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，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8月 5日 

 

 

 

 


